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3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右任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

偵字第1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右任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右任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

(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

由被告負責提供偽造之收據，再由車手即少年許○銘（下稱

許○銘，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其所涉偽造文書

等犯行，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以113年度少護字

第363號裁定施以感化教育確定）持該收據向被害人收取款

項。嗣本案詐欺集團於112年5月起，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被

害人翁建煌，邀約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被害人陷於錯誤，

而依指示於112年6月2日18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00

號1樓之全家便利商店松國店，交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

予許○銘，許○銘再將被告提供之偽造收據1張（其上印有

「任遠投資」、「孫○○」之印文，下稱本案收據）交予被

害人，用以取信被害人。後許○銘再將收取之款項交付予本

案詐欺集團成員，其等即以此等迂迴層轉之方式，掩飾詐欺

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經警將本案收據送內政部警政署刑

事警察局鑑定，發現其上指紋與被告指紋相符，始查悉上

情。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

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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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

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

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

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

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

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

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如此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

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

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

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

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

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

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且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

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

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之供

述、證人許○銘於警詢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甲○○於警

詢中之證述、被害人所提出之本案收據、對話紀錄、交易明

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

局新莊分局112年7月5日扣押筆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112年8月11日刑紋字第1126010637號鑑定書等為其論據。

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於本院審理中辯稱：

我於112年間曾替朋友在高雄市七賢路某酒店附近便利商店

影印收據，但我沒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也沒有從事詐騙，

更不認識許○銘等語，經查：

㈠、被害人於112年5月初，於社群軟體臉書發現投資廣告，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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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連結後，加入社群軟體LINE暱稱「阿魯米」（下稱「阿魯

米」）為好友後，依「阿魯米」指示陸續加入LINE暱稱「瑤

瑤」、「Anne」、「靜涵」為好友，且依指示下載投資軟體

「任遠」、「紐約梅隆」、「福恩投資」APP，並依前述之

人指示陸續匯款及交付現金，另於112年6月2日，又依指示

前往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全家便利商店松國店店

內廁所交付30萬元給許○銘，由許○銘交付本案收據1紙與

被害人收執乙節，業經被害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臺灣臺北

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59號卷【下稱偵卷】第19頁

至第23頁），核與證人許○銘於警詢中證述內容大致相符

（偵卷第13頁至第17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

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2年7月5日扣押筆

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2月19

日刑紋字第1136018082號鑑定書、被害人所提供之對話紀

錄、交易明細、通話紀錄及詐欺軟體截圖等資料附卷可參

（偵卷第25頁至第29頁、第33頁至第37頁、第45頁至第69

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證人許○銘於本案中擔任取款車手，其於113年3月24日警

詢中證稱：我是透過謝郁鴻介紹而加入通訊軟體飛機中的一

個群組，裡面是詐騙的二線群組，群組內的人會指示我，會

傳送指定的時間、地點及被害人聯繫電話給我，我再依上面

的指示去跟對方見面收錢。收據的部分，是群組裡的人拿給

我的，暱稱我忘記了，我拿到收據時，上面已經蓋好章，但

該人是在何處交付收據給我，我忘記了。這次我跟被害人收

完錢後，我走到便利商店附近的巷子，群組裡的人指示我把

錢放在路邊車輪或椅子底下，我放了錢就離開。我不認識莊

右任，有可能莊右任是將本案收據交給我的二線等語（偵卷

第14頁至第18頁）；於113年11月25日少年法庭審理時又證

稱：我不認識莊右任，是謝郁鴻介紹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

我收來的錢是交給詐欺集團的人，而拿收據給我的人是詐欺

集團裡面的人，我不清楚對方的真實姓名等語（臺灣屏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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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院113年度少調字第586號卷第53頁、第57頁至第58

頁）；於114年2月11日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已經忘記本案

與被害人見面的時間、地點，但應該是車手群組內的人有告

訴我時間、地點、被害人的穿著，我才會去跟被害人見面，

我應該是當日早上9、10點搭高鐵從屏東出發，到臺北後，

搭計程車前往便利商店，在我與被害人見面之前，我有拿到

收據跟工作證，工作證是我的二線給我的，但我忘記是在何

地點給的，我也不認識給我工作證的人，收據則是我跟上游

拿的，但取得的時間、地點我忘記了，工作證跟收據好像是

同時間拿到。我不記得我拿到收據時，上面是否已經蓋印，

但收據上的字好像是我寫的，印象中給我收據的人是男生，

大約18、19歲，我身高約175公分，對方比我高，大約是17

8、179公分。後來我與被害人見面時，我有將工作證拿在手

上，向被害人收錢，並交付收據給被害人，之後我就把錢轉

交給我的上游，但我沒有看見來拿錢的人等語（院卷第88頁

至第93頁），是依證人許○銘前開所言，至多僅能確認證人

許○銘係於案發當日向被害人收取款項前，有從一名年約1

8、19歲，身高約178、179公分男子處取得本案收據等情，

惟經檢察官當庭請被告起立，取下口罩供證人許○銘辨識，

並詢問其是否見過被告，證人許○銘則稱「我忘記了」，再

經審判長向證人許○銘確認是否曾見過被告，證人許○銘仍

表示「我有點忘記，太久了」，復經審判長詢問證人許○

銘，被告是否為112年6月2日交付工作證或本案收據之人，

證人許○銘則稱「我不確定是不是他，因為時間太久了，我

也忘記長相了」等語（院卷第93頁至第94頁），而被告係00

年0月出生，於案發之112年6月2日時年滿24歲，且被告於本

院審理中供承其身高為169公分（院卷第95頁），與證人許

○銘證稱交付收據之人係年約18、19歲，身高約178、179公

分男子不符，故依證人許○銘歷來所言，均無從證明被告係

交付本案收據給證人許○銘之人。

㈢、又本案收據雖經送刑事警察局進行指紋鑑定，於收據正面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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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指紋1枚（編號1-7），且該指紋與被告左拇指指紋相符等

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11日刑紋字第1126

010637號鑑定書附卷可佐（偵卷第39頁至第43頁），惟此僅

能證明被告確曾碰觸過本案收據，尚無從據此推悉被告係於

何時地、因何緣由而接觸本案收據，並以之推論被告有以自

己參與本案犯罪之意思，影印及交付本案收據給本案詐欺集

團成員或證人許○銘，而與本案詐欺集團就本次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另被告就其何以接觸本案收據一節，雖於警詢中供稱：我沒

有看過本案收據，我不清楚為何上面會有我的指紋，我也不

認識許○銘，更沒有加入詐欺集團或介紹他人加入詐欺集

團。我沒有資料可以提供警方偵辦，但之前我曾透過謝承輝

（音譯）而認識一名綽號「阿陳」的朋友，因「阿陳」不會

操作便利商店的影印機，所以有時會請我幫忙印東西，就像

是方才提示給我看的那些現金收據等語（偵卷第8頁至第11

頁）；於偵查中供稱：我不是詐欺集團，也不認識許○銘，

我確定我沒有參與詐欺，也不清楚為什麼收據上會有我的指

紋，我沒有協助詐欺集團列印收據、交付給車手。我不認識

「阿陳」，我是認識謝承輝(音譯)，我曾幫謝承輝印過收

據，謝承輝說是要做代辦業務使用，但我不確定本案收據是

否就是謝承輝叫我印的那些等語（偵卷第125頁至第127

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先供稱：我是在喝酒時碰到謝承

輝，他有一個朋友叫「小陳」，他們好像事從事代辦貸款業

務，當時我要去超商領錢，問在場的人有無要買東西，「小

陳」請我幫忙列印東西，我沒多想就幫忙，但我幫「小陳」

列印的文件是A4大小，不像本案收據那麼小張等語（本院11

3年度審訴字第2389號卷第56頁至第57頁），之後又改稱：

我認識謝易呈，但不認識許○銘。是謝承輝的朋友「小陳」

請我幫忙印東西，對方說自己辦貸款，要去找客戶，所以請

我協助影印，收據上的指紋有可能是這樣來的等語（院卷第

45頁）。是被告對於何人委請其影印收據一節，前後供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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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惟均一致陳稱係幫助友人影印收據，且依證人許○銘前

開所言，可知本案收據上之文字內容係證人許○銘自己書

寫，顯見證人許○銘取得本案收據時，其上僅印有現金收據

之抬頭、收款年月、字號，表格內印有「繳款人姓名或單

位」、「地址」、「款項名稱」、「年期月份」、「金

額」、「註記」字樣，而表格下方另印有經手人、公司印鑑

等，與坊間出售之現金收據樣式無異，故縱使被告有為「阿

陳」、謝承輝影印本案收據，惟尚無證據可證被告知悉其協

助影印之本案收據後來係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用。從而，

本案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係交付本案收據給證人許○銘

之人，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協助影印本案收據時，已加入本

案詐欺集團，並為遂行或幫助他人詐欺取財等犯行而協助列

印本案收據之情事，故自難徒以被告辯解有瑕疵，即逕為不

利被告之認定。

㈤、至公訴人以「小陳」、「謝承輝」、謝易呈等人與被告交

好，而被告與謝易呈於另案涉嫌擄人勒贖，於112年間經警

查獲，若前開人等為被告友人，理應為警併為查獲，並留存

指紋，故本件於113年進行指紋鑑定時，理應不僅有被告指

紋遭檢出，因此認被告辯稱係其他友人委託列印，不足採

信，且衡以詐欺集團為製造斷點，由不同人為各階段事情，

故證人許○銘不認識被告，亦屬正常，另依證人許○銘所述

其自案發當日抵達臺北至與被害人見面收款，其中尚有近6

小時，亦可能有不同詐欺集團成員先製作完收據、工作證再

交付證人許○銘作為詐騙之工具，故認被告辯稱自己與詐欺

集團無關，不足採信。經查，被告雖與謝易呈涉嫌擄人勒贖

而於112年間遭警查獲，然此與被告是否加入本案詐欺集

團，實屬二事，更無所謂被告與「小陳」、「謝承輝」為友

人，被告於112年間為警查獲時，「小陳」、「謝承輝」即

會一併為警查緝且留存指印之情事。又查被告過往素行，並

無任何有關詐欺取財之前案，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

（院卷第77頁至第82頁），難認被告過往有加入詐欺集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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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詐欺取財犯罪之事實。而詐欺集團為製造斷點，由不同

人為各階段事情，雖為常態，然本件依現有卷證資料，尚乏

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以自己參與本案犯罪之意思，協助任何

詐欺集團成員進行本案收據之影印或交付本案收據給本案詐

欺集團成員或證人許○銘之事實，故公訴人所舉證據，僅能

證明被害人確有遭人詐騙並受有損失，及被告曾碰觸過本案

收據之事實，然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參與本案實行詐

騙被害人之犯行，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被告有以自己參與

犯罪之意思，從事其他涉犯行使私文書等不法犯罪行為，更

無從排除被告僅係於案發前受他人之託影印收據而曾碰觸本

案收據，然實際並未參與本次詐欺取財等犯行之可能性。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其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

告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

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惠欣、陳慧玲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許凱傑

　　　　　　　　　　　　　　　　　　　法　官　涂光慧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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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text-align: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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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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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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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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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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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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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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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3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右任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右任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右任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被告負責提供偽造之收據，再由車手即少年許○銘（下稱許○銘，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其所涉偽造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以113年度少護字第363號裁定施以感化教育確定）持該收據向被害人收取款項。嗣本案詐欺集團於112年5月起，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被害人翁建煌，邀約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2年6月2日18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全家便利商店松國店，交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許○銘，許○銘再將被告提供之偽造收據1張（其上印有「任遠投資」、「孫○○」之印文，下稱本案收據）交予被害人，用以取信被害人。後許○銘再將收取之款項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其等即以此等迂迴層轉之方式，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經警將本案收據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發現其上指紋與被告指紋相符，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如此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且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證人許○銘於警詢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中之證述、被害人所提出之本案收據、對話紀錄、交易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2年7月5日扣押筆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11日刑紋字第1126010637號鑑定書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我於112年間曾替朋友在高雄市七賢路某酒店附近便利商店影印收據，但我沒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也沒有從事詐騙，更不認識許○銘等語，經查：
㈠、被害人於112年5月初，於社群軟體臉書發現投資廣告，經點選連結後，加入社群軟體LINE暱稱「阿魯米」（下稱「阿魯米」）為好友後，依「阿魯米」指示陸續加入LINE暱稱「瑤瑤」、「Anne」、「靜涵」為好友，且依指示下載投資軟體「任遠」、「紐約梅隆」、「福恩投資」APP，並依前述之人指示陸續匯款及交付現金，另於112年6月2日，又依指示前往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全家便利商店松國店店內廁所交付30萬元給許○銘，由許○銘交付本案收據1紙與被害人收執乙節，業經被害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59號卷【下稱偵卷】第19頁至第23頁），核與證人許○銘於警詢中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偵卷第13頁至第17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2年7月5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2月19日刑紋字第1136018082號鑑定書、被害人所提供之對話紀錄、交易明細、通話紀錄及詐欺軟體截圖等資料附卷可參（偵卷第25頁至第29頁、第33頁至第37頁、第45頁至第69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證人許○銘於本案中擔任取款車手，其於113年3月24日警詢中證稱：我是透過謝郁鴻介紹而加入通訊軟體飛機中的一個群組，裡面是詐騙的二線群組，群組內的人會指示我，會傳送指定的時間、地點及被害人聯繫電話給我，我再依上面的指示去跟對方見面收錢。收據的部分，是群組裡的人拿給我的，暱稱我忘記了，我拿到收據時，上面已經蓋好章，但該人是在何處交付收據給我，我忘記了。這次我跟被害人收完錢後，我走到便利商店附近的巷子，群組裡的人指示我把錢放在路邊車輪或椅子底下，我放了錢就離開。我不認識莊右任，有可能莊右任是將本案收據交給我的二線等語（偵卷第14頁至第18頁）；於113年11月25日少年法庭審理時又證稱：我不認識莊右任，是謝郁鴻介紹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我收來的錢是交給詐欺集團的人，而拿收據給我的人是詐欺集團裡面的人，我不清楚對方的真實姓名等語（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少調字第586號卷第53頁、第57頁至第58頁）；於114年2月11日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已經忘記本案與被害人見面的時間、地點，但應該是車手群組內的人有告訴我時間、地點、被害人的穿著，我才會去跟被害人見面，我應該是當日早上9、10點搭高鐵從屏東出發，到臺北後，搭計程車前往便利商店，在我與被害人見面之前，我有拿到收據跟工作證，工作證是我的二線給我的，但我忘記是在何地點給的，我也不認識給我工作證的人，收據則是我跟上游拿的，但取得的時間、地點我忘記了，工作證跟收據好像是同時間拿到。我不記得我拿到收據時，上面是否已經蓋印，但收據上的字好像是我寫的，印象中給我收據的人是男生，大約18、19歲，我身高約175公分，對方比我高，大約是178、179公分。後來我與被害人見面時，我有將工作證拿在手上，向被害人收錢，並交付收據給被害人，之後我就把錢轉交給我的上游，但我沒有看見來拿錢的人等語（院卷第88頁至第93頁），是依證人許○銘前開所言，至多僅能確認證人許○銘係於案發當日向被害人收取款項前，有從一名年約18、19歲，身高約178、179公分男子處取得本案收據等情，惟經檢察官當庭請被告起立，取下口罩供證人許○銘辨識，並詢問其是否見過被告，證人許○銘則稱「我忘記了」，再經審判長向證人許○銘確認是否曾見過被告，證人許○銘仍表示「我有點忘記，太久了」，復經審判長詢問證人許○銘，被告是否為112年6月2日交付工作證或本案收據之人，證人許○銘則稱「我不確定是不是他，因為時間太久了，我也忘記長相了」等語（院卷第93頁至第94頁），而被告係00年0月出生，於案發之112年6月2日時年滿24歲，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其身高為169公分（院卷第95頁），與證人許○銘證稱交付收據之人係年約18、19歲，身高約178、179公分男子不符，故依證人許○銘歷來所言，均無從證明被告係交付本案收據給證人許○銘之人。
㈢、又本案收據雖經送刑事警察局進行指紋鑑定，於收據正面採得指紋1枚（編號1-7），且該指紋與被告左拇指指紋相符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11日刑紋字第1126010637號鑑定書附卷可佐（偵卷第39頁至第43頁），惟此僅能證明被告確曾碰觸過本案收據，尚無從據此推悉被告係於何時地、因何緣由而接觸本案收據，並以之推論被告有以自己參與本案犯罪之意思，影印及交付本案收據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或證人許○銘，而與本案詐欺集團就本次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另被告就其何以接觸本案收據一節，雖於警詢中供稱：我沒有看過本案收據，我不清楚為何上面會有我的指紋，我也不認識許○銘，更沒有加入詐欺集團或介紹他人加入詐欺集團。我沒有資料可以提供警方偵辦，但之前我曾透過謝承輝（音譯）而認識一名綽號「阿陳」的朋友，因「阿陳」不會操作便利商店的影印機，所以有時會請我幫忙印東西，就像是方才提示給我看的那些現金收據等語（偵卷第8頁至第11頁）；於偵查中供稱：我不是詐欺集團，也不認識許○銘，我確定我沒有參與詐欺，也不清楚為什麼收據上會有我的指紋，我沒有協助詐欺集團列印收據、交付給車手。我不認識「阿陳」，我是認識謝承輝(音譯)，我曾幫謝承輝印過收據，謝承輝說是要做代辦業務使用，但我不確定本案收據是否就是謝承輝叫我印的那些等語（偵卷第125頁至第127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先供稱：我是在喝酒時碰到謝承輝，他有一個朋友叫「小陳」，他們好像事從事代辦貸款業務，當時我要去超商領錢，問在場的人有無要買東西，「小陳」請我幫忙列印東西，我沒多想就幫忙，但我幫「小陳」列印的文件是A4大小，不像本案收據那麼小張等語（本院113年度審訴字第2389號卷第56頁至第57頁），之後又改稱：我認識謝易呈，但不認識許○銘。是謝承輝的朋友「小陳」請我幫忙印東西，對方說自己辦貸款，要去找客戶，所以請我協助影印，收據上的指紋有可能是這樣來的等語（院卷第45頁）。是被告對於何人委請其影印收據一節，前後供述不一，惟均一致陳稱係幫助友人影印收據，且依證人許○銘前開所言，可知本案收據上之文字內容係證人許○銘自己書寫，顯見證人許○銘取得本案收據時，其上僅印有現金收據之抬頭、收款年月、字號，表格內印有「繳款人姓名或單位」、「地址」、「款項名稱」、「年期月份」、「金額」、「註記」字樣，而表格下方另印有經手人、公司印鑑等，與坊間出售之現金收據樣式無異，故縱使被告有為「阿陳」、謝承輝影印本案收據，惟尚無證據可證被告知悉其協助影印之本案收據後來係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用。從而，本案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係交付本案收據給證人許○銘之人，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協助影印本案收據時，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為遂行或幫助他人詐欺取財等犯行而協助列印本案收據之情事，故自難徒以被告辯解有瑕疵，即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㈤、至公訴人以「小陳」、「謝承輝」、謝易呈等人與被告交好，而被告與謝易呈於另案涉嫌擄人勒贖，於112年間經警查獲，若前開人等為被告友人，理應為警併為查獲，並留存指紋，故本件於113年進行指紋鑑定時，理應不僅有被告指紋遭檢出，因此認被告辯稱係其他友人委託列印，不足採信，且衡以詐欺集團為製造斷點，由不同人為各階段事情，故證人許○銘不認識被告，亦屬正常，另依證人許○銘所述其自案發當日抵達臺北至與被害人見面收款，其中尚有近6小時，亦可能有不同詐欺集團成員先製作完收據、工作證再交付證人許○銘作為詐騙之工具，故認被告辯稱自己與詐欺集團無關，不足採信。經查，被告雖與謝易呈涉嫌擄人勒贖而於112年間遭警查獲，然此與被告是否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實屬二事，更無所謂被告與「小陳」、「謝承輝」為友人，被告於112年間為警查獲時，「小陳」、「謝承輝」即會一併為警查緝且留存指印之情事。又查被告過往素行，並無任何有關詐欺取財之前案，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院卷第77頁至第82頁），難認被告過往有加入詐欺集團或參與詐欺取財犯罪之事實。而詐欺集團為製造斷點，由不同人為各階段事情，雖為常態，然本件依現有卷證資料，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以自己參與本案犯罪之意思，協助任何詐欺集團成員進行本案收據之影印或交付本案收據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或證人許○銘之事實，故公訴人所舉證據，僅能證明被害人確有遭人詐騙並受有損失，及被告曾碰觸過本案收據之事實，然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參與本案實行詐騙被害人之犯行，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被告有以自己參與犯罪之意思，從事其他涉犯行使私文書等不法犯罪行為，更無從排除被告僅係於案發前受他人之託影印收據而曾碰觸本案收據，然實際並未參與本次詐欺取財等犯行之可能性。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其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惠欣、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許凱傑
　　　　　　　　　　　　　　　　　　　法　官　涂光慧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3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右任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
偵字第1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右任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右任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
    (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
    由被告負責提供偽造之收據，再由車手即少年許○銘（下稱
    許○銘，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其所涉偽造文書等
    犯行，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以113年度少護字第3
    63號裁定施以感化教育確定）持該收據向被害人收取款項。
    嗣本案詐欺集團於112年5月起，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被害人
    翁建煌，邀約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依
    指示於112年6月2日18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
    全家便利商店松國店，交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許○銘
    ，許○銘再將被告提供之偽造收據1張（其上印有「任遠投資
    」、「孫○○」之印文，下稱本案收據）交予被害人，用以取
    信被害人。後許○銘再將收取之款項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其等即以此等迂迴層轉之方式，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本
    質及去向。經警將本案收據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
    ，發現其上指紋與被告指紋相符，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係
    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
    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
    ，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
    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
    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
    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
    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
    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如此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
    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
    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
    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
    ，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
    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
    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
    認定且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
    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
    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之供
    述、證人許○銘於警詢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
    中之證述、被害人所提出之本案收據、對話紀錄、交易明細
    、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新莊分局112年7月5日扣押筆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
    12年8月11日刑紋字第1126010637號鑑定書等為其論據。訊
    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我
    於112年間曾替朋友在高雄市七賢路某酒店附近便利商店影
    印收據，但我沒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也沒有從事詐騙，更
    不認識許○銘等語，經查：
㈠、被害人於112年5月初，於社群軟體臉書發現投資廣告，經點
    選連結後，加入社群軟體LINE暱稱「阿魯米」（下稱「阿魯
    米」）為好友後，依「阿魯米」指示陸續加入LINE暱稱「瑤
    瑤」、「Anne」、「靜涵」為好友，且依指示下載投資軟體
    「任遠」、「紐約梅隆」、「福恩投資」APP，並依前述之
    人指示陸續匯款及交付現金，另於112年6月2日，又依指示
    前往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全家便利商店松國店店內廁
    所交付30萬元給許○銘，由許○銘交付本案收據1紙與被害人
    收執乙節，業經被害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臺灣臺北地方檢
    察署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59號卷【下稱偵卷】第19頁至第23
    頁），核與證人許○銘於警詢中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偵卷第1
    3頁至第17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2年7月5日扣押筆錄、扣押
    物品目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2月19日刑紋字
    第1136018082號鑑定書、被害人所提供之對話紀錄、交易明
    細、通話紀錄及詐欺軟體截圖等資料附卷可參（偵卷第25頁
    至第29頁、第33頁至第37頁、第45頁至第69頁），是此部分
    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證人許○銘於本案中擔任取款車手，其於113年3月24日警詢
    中證稱：我是透過謝郁鴻介紹而加入通訊軟體飛機中的一個
    群組，裡面是詐騙的二線群組，群組內的人會指示我，會傳
    送指定的時間、地點及被害人聯繫電話給我，我再依上面的
    指示去跟對方見面收錢。收據的部分，是群組裡的人拿給我
    的，暱稱我忘記了，我拿到收據時，上面已經蓋好章，但該
    人是在何處交付收據給我，我忘記了。這次我跟被害人收完
    錢後，我走到便利商店附近的巷子，群組裡的人指示我把錢
    放在路邊車輪或椅子底下，我放了錢就離開。我不認識莊右
    任，有可能莊右任是將本案收據交給我的二線等語（偵卷第
    14頁至第18頁）；於113年11月25日少年法庭審理時又證稱
    ：我不認識莊右任，是謝郁鴻介紹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我
    收來的錢是交給詐欺集團的人，而拿收據給我的人是詐欺集
    團裡面的人，我不清楚對方的真實姓名等語（臺灣屏東地方
    法院113年度少調字第586號卷第53頁、第57頁至第58頁）；
    於114年2月11日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已經忘記本案與被害
    人見面的時間、地點，但應該是車手群組內的人有告訴我時
    間、地點、被害人的穿著，我才會去跟被害人見面，我應該
    是當日早上9、10點搭高鐵從屏東出發，到臺北後，搭計程
    車前往便利商店，在我與被害人見面之前，我有拿到收據跟
    工作證，工作證是我的二線給我的，但我忘記是在何地點給
    的，我也不認識給我工作證的人，收據則是我跟上游拿的，
    但取得的時間、地點我忘記了，工作證跟收據好像是同時間
    拿到。我不記得我拿到收據時，上面是否已經蓋印，但收據
    上的字好像是我寫的，印象中給我收據的人是男生，大約18
    、19歲，我身高約175公分，對方比我高，大約是178、179
    公分。後來我與被害人見面時，我有將工作證拿在手上，向
    被害人收錢，並交付收據給被害人，之後我就把錢轉交給我
    的上游，但我沒有看見來拿錢的人等語（院卷第88頁至第93
    頁），是依證人許○銘前開所言，至多僅能確認證人許○銘係
    於案發當日向被害人收取款項前，有從一名年約18、19歲，
    身高約178、179公分男子處取得本案收據等情，惟經檢察官
    當庭請被告起立，取下口罩供證人許○銘辨識，並詢問其是
    否見過被告，證人許○銘則稱「我忘記了」，再經審判長向
    證人許○銘確認是否曾見過被告，證人許○銘仍表示「我有點
    忘記，太久了」，復經審判長詢問證人許○銘，被告是否為1
    12年6月2日交付工作證或本案收據之人，證人許○銘則稱「
    我不確定是不是他，因為時間太久了，我也忘記長相了」等
    語（院卷第93頁至第94頁），而被告係00年0月出生，於案
    發之112年6月2日時年滿24歲，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其
    身高為169公分（院卷第95頁），與證人許○銘證稱交付收據
    之人係年約18、19歲，身高約178、179公分男子不符，故依
    證人許○銘歷來所言，均無從證明被告係交付本案收據給證
    人許○銘之人。
㈢、又本案收據雖經送刑事警察局進行指紋鑑定，於收據正面採
    得指紋1枚（編號1-7），且該指紋與被告左拇指指紋相符等
    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11日刑紋字第1126
    010637號鑑定書附卷可佐（偵卷第39頁至第43頁），惟此僅
    能證明被告確曾碰觸過本案收據，尚無從據此推悉被告係於
    何時地、因何緣由而接觸本案收據，並以之推論被告有以自
    己參與本案犯罪之意思，影印及交付本案收據給本案詐欺集
    團成員或證人許○銘，而與本案詐欺集團就本次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另被告就其何以接觸本案收據一節，雖於警詢中供稱：我沒
    有看過本案收據，我不清楚為何上面會有我的指紋，我也不
    認識許○銘，更沒有加入詐欺集團或介紹他人加入詐欺集團
    。我沒有資料可以提供警方偵辦，但之前我曾透過謝承輝（
    音譯）而認識一名綽號「阿陳」的朋友，因「阿陳」不會操
    作便利商店的影印機，所以有時會請我幫忙印東西，就像是
    方才提示給我看的那些現金收據等語（偵卷第8頁至第11頁
    ）；於偵查中供稱：我不是詐欺集團，也不認識許○銘，我
    確定我沒有參與詐欺，也不清楚為什麼收據上會有我的指紋
    ，我沒有協助詐欺集團列印收據、交付給車手。我不認識「
    阿陳」，我是認識謝承輝(音譯)，我曾幫謝承輝印過收據，
    謝承輝說是要做代辦業務使用，但我不確定本案收據是否就
    是謝承輝叫我印的那些等語（偵卷第125頁至第127頁）；於
    本院準備程序中先供稱：我是在喝酒時碰到謝承輝，他有一
    個朋友叫「小陳」，他們好像事從事代辦貸款業務，當時我
    要去超商領錢，問在場的人有無要買東西，「小陳」請我幫
    忙列印東西，我沒多想就幫忙，但我幫「小陳」列印的文件
    是A4大小，不像本案收據那麼小張等語（本院113年度審訴
    字第2389號卷第56頁至第57頁），之後又改稱：我認識謝易
    呈，但不認識許○銘。是謝承輝的朋友「小陳」請我幫忙印
    東西，對方說自己辦貸款，要去找客戶，所以請我協助影印
    ，收據上的指紋有可能是這樣來的等語（院卷第45頁）。是
    被告對於何人委請其影印收據一節，前後供述不一，惟均一
    致陳稱係幫助友人影印收據，且依證人許○銘前開所言，可
    知本案收據上之文字內容係證人許○銘自己書寫，顯見證人
    許○銘取得本案收據時，其上僅印有現金收據之抬頭、收款
    年月、字號，表格內印有「繳款人姓名或單位」、「地址」
    、「款項名稱」、「年期月份」、「金額」、「註記」字樣
    ，而表格下方另印有經手人、公司印鑑等，與坊間出售之現
    金收據樣式無異，故縱使被告有為「阿陳」、謝承輝影印本
    案收據，惟尚無證據可證被告知悉其協助影印之本案收據後
    來係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用。從而，本案無積極證據足以
    認定被告係交付本案收據給證人許○銘之人，復無證據證明
    被告於協助影印本案收據時，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為遂
    行或幫助他人詐欺取財等犯行而協助列印本案收據之情事，
    故自難徒以被告辯解有瑕疵，即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㈤、至公訴人以「小陳」、「謝承輝」、謝易呈等人與被告交好
    ，而被告與謝易呈於另案涉嫌擄人勒贖，於112年間經警查
    獲，若前開人等為被告友人，理應為警併為查獲，並留存指
    紋，故本件於113年進行指紋鑑定時，理應不僅有被告指紋
    遭檢出，因此認被告辯稱係其他友人委託列印，不足採信，
    且衡以詐欺集團為製造斷點，由不同人為各階段事情，故證
    人許○銘不認識被告，亦屬正常，另依證人許○銘所述其自案
    發當日抵達臺北至與被害人見面收款，其中尚有近6小時，
    亦可能有不同詐欺集團成員先製作完收據、工作證再交付證
    人許○銘作為詐騙之工具，故認被告辯稱自己與詐欺集團無
    關，不足採信。經查，被告雖與謝易呈涉嫌擄人勒贖而於11
    2年間遭警查獲，然此與被告是否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實屬
    二事，更無所謂被告與「小陳」、「謝承輝」為友人，被告
    於112年間為警查獲時，「小陳」、「謝承輝」即會一併為
    警查緝且留存指印之情事。又查被告過往素行，並無任何有
    關詐欺取財之前案，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院卷第
    77頁至第82頁），難認被告過往有加入詐欺集團或參與詐欺
    取財犯罪之事實。而詐欺集團為製造斷點，由不同人為各階
    段事情，雖為常態，然本件依現有卷證資料，尚乏積極證據
    可認被告有以自己參與本案犯罪之意思，協助任何詐欺集團
    成員進行本案收據之影印或交付本案收據給本案詐欺集團成
    員或證人許○銘之事實，故公訴人所舉證據，僅能證明被害
    人確有遭人詐騙並受有損失，及被告曾碰觸過本案收據之事
    實，然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參與本案實行詐騙被害人
    之犯行，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被告有以自己參與犯罪之意
    思，從事其他涉犯行使私文書等不法犯罪行為，更無從排除
    被告僅係於案發前受他人之託影印收據而曾碰觸本案收據，
    然實際並未參與本次詐欺取財等犯行之可能性。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其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
    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
    告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
    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
    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惠欣、陳慧玲到庭執行
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許凱傑
　　　　　　　　　　　　　　　　　　　法　官　涂光慧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
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
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432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莊右任



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莊右任無罪。
　　理　由
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莊右任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騙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被告負責提供偽造之收據，再由車手即少年許○銘（下稱許○銘，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詳卷，其所涉偽造文書等犯行，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少年法庭以113年度少護字第363號裁定施以感化教育確定）持該收據向被害人收取款項。嗣本案詐欺集團於112年5月起，以通訊軟體LINE聯繫被害人翁建煌，邀約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112年6月2日18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全家便利商店松國店，交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許○銘，許○銘再將被告提供之偽造收據1張（其上印有「任遠投資」、「孫○○」之印文，下稱本案收據）交予被害人，用以取信被害人。後許○銘再將收取之款項交付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其等即以此等迂迴層轉之方式，掩飾詐欺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經警將本案收據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發現其上指紋與被告指紋相符，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等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訟訴法第154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再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如此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且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
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證人許○銘於警詢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甲○○於警詢中之證述、被害人所提出之本案收據、對話紀錄、交易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2年7月5日扣押筆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11日刑紋字第1126010637號鑑定書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公訴人所指犯行，於本院審理中辯稱：我於112年間曾替朋友在高雄市七賢路某酒店附近便利商店影印收據，但我沒有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也沒有從事詐騙，更不認識許○銘等語，經查：
㈠、被害人於112年5月初，於社群軟體臉書發現投資廣告，經點選連結後，加入社群軟體LINE暱稱「阿魯米」（下稱「阿魯米」）為好友後，依「阿魯米」指示陸續加入LINE暱稱「瑤瑤」、「Anne」、「靜涵」為好友，且依指示下載投資軟體「任遠」、「紐約梅隆」、「福恩投資」APP，並依前述之人指示陸續匯款及交付現金，另於112年6月2日，又依指示前往臺北市○○區○○路000號1樓之全家便利商店松國店店內廁所交付30萬元給許○銘，由許○銘交付本案收據1紙與被害人收執乙節，業經被害人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連偵字第159號卷【下稱偵卷】第19頁至第23頁），核與證人許○銘於警詢中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偵卷第13頁至第17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112年7月5日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2月19日刑紋字第1136018082號鑑定書、被害人所提供之對話紀錄、交易明細、通話紀錄及詐欺軟體截圖等資料附卷可參（偵卷第25頁至第29頁、第33頁至第37頁、第45頁至第69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證人許○銘於本案中擔任取款車手，其於113年3月24日警詢中證稱：我是透過謝郁鴻介紹而加入通訊軟體飛機中的一個群組，裡面是詐騙的二線群組，群組內的人會指示我，會傳送指定的時間、地點及被害人聯繫電話給我，我再依上面的指示去跟對方見面收錢。收據的部分，是群組裡的人拿給我的，暱稱我忘記了，我拿到收據時，上面已經蓋好章，但該人是在何處交付收據給我，我忘記了。這次我跟被害人收完錢後，我走到便利商店附近的巷子，群組裡的人指示我把錢放在路邊車輪或椅子底下，我放了錢就離開。我不認識莊右任，有可能莊右任是將本案收據交給我的二線等語（偵卷第14頁至第18頁）；於113年11月25日少年法庭審理時又證稱：我不認識莊右任，是謝郁鴻介紹我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我收來的錢是交給詐欺集團的人，而拿收據給我的人是詐欺集團裡面的人，我不清楚對方的真實姓名等語（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少調字第586號卷第53頁、第57頁至第58頁）；於114年2月11日本院審理中則證稱：我已經忘記本案與被害人見面的時間、地點，但應該是車手群組內的人有告訴我時間、地點、被害人的穿著，我才會去跟被害人見面，我應該是當日早上9、10點搭高鐵從屏東出發，到臺北後，搭計程車前往便利商店，在我與被害人見面之前，我有拿到收據跟工作證，工作證是我的二線給我的，但我忘記是在何地點給的，我也不認識給我工作證的人，收據則是我跟上游拿的，但取得的時間、地點我忘記了，工作證跟收據好像是同時間拿到。我不記得我拿到收據時，上面是否已經蓋印，但收據上的字好像是我寫的，印象中給我收據的人是男生，大約18、19歲，我身高約175公分，對方比我高，大約是178、179公分。後來我與被害人見面時，我有將工作證拿在手上，向被害人收錢，並交付收據給被害人，之後我就把錢轉交給我的上游，但我沒有看見來拿錢的人等語（院卷第88頁至第93頁），是依證人許○銘前開所言，至多僅能確認證人許○銘係於案發當日向被害人收取款項前，有從一名年約18、19歲，身高約178、179公分男子處取得本案收據等情，惟經檢察官當庭請被告起立，取下口罩供證人許○銘辨識，並詢問其是否見過被告，證人許○銘則稱「我忘記了」，再經審判長向證人許○銘確認是否曾見過被告，證人許○銘仍表示「我有點忘記，太久了」，復經審判長詢問證人許○銘，被告是否為112年6月2日交付工作證或本案收據之人，證人許○銘則稱「我不確定是不是他，因為時間太久了，我也忘記長相了」等語（院卷第93頁至第94頁），而被告係00年0月出生，於案發之112年6月2日時年滿24歲，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承其身高為169公分（院卷第95頁），與證人許○銘證稱交付收據之人係年約18、19歲，身高約178、179公分男子不符，故依證人許○銘歷來所言，均無從證明被告係交付本案收據給證人許○銘之人。
㈢、又本案收據雖經送刑事警察局進行指紋鑑定，於收據正面採得指紋1枚（編號1-7），且該指紋與被告左拇指指紋相符等情，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11日刑紋字第1126010637號鑑定書附卷可佐（偵卷第39頁至第43頁），惟此僅能證明被告確曾碰觸過本案收據，尚無從據此推悉被告係於何時地、因何緣由而接觸本案收據，並以之推論被告有以自己參與本案犯罪之意思，影印及交付本案收據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或證人許○銘，而與本案詐欺集團就本次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另被告就其何以接觸本案收據一節，雖於警詢中供稱：我沒有看過本案收據，我不清楚為何上面會有我的指紋，我也不認識許○銘，更沒有加入詐欺集團或介紹他人加入詐欺集團。我沒有資料可以提供警方偵辦，但之前我曾透過謝承輝（音譯）而認識一名綽號「阿陳」的朋友，因「阿陳」不會操作便利商店的影印機，所以有時會請我幫忙印東西，就像是方才提示給我看的那些現金收據等語（偵卷第8頁至第11頁）；於偵查中供稱：我不是詐欺集團，也不認識許○銘，我確定我沒有參與詐欺，也不清楚為什麼收據上會有我的指紋，我沒有協助詐欺集團列印收據、交付給車手。我不認識「阿陳」，我是認識謝承輝(音譯)，我曾幫謝承輝印過收據，謝承輝說是要做代辦業務使用，但我不確定本案收據是否就是謝承輝叫我印的那些等語（偵卷第125頁至第127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先供稱：我是在喝酒時碰到謝承輝，他有一個朋友叫「小陳」，他們好像事從事代辦貸款業務，當時我要去超商領錢，問在場的人有無要買東西，「小陳」請我幫忙列印東西，我沒多想就幫忙，但我幫「小陳」列印的文件是A4大小，不像本案收據那麼小張等語（本院113年度審訴字第2389號卷第56頁至第57頁），之後又改稱：我認識謝易呈，但不認識許○銘。是謝承輝的朋友「小陳」請我幫忙印東西，對方說自己辦貸款，要去找客戶，所以請我協助影印，收據上的指紋有可能是這樣來的等語（院卷第45頁）。是被告對於何人委請其影印收據一節，前後供述不一，惟均一致陳稱係幫助友人影印收據，且依證人許○銘前開所言，可知本案收據上之文字內容係證人許○銘自己書寫，顯見證人許○銘取得本案收據時，其上僅印有現金收據之抬頭、收款年月、字號，表格內印有「繳款人姓名或單位」、「地址」、「款項名稱」、「年期月份」、「金額」、「註記」字樣，而表格下方另印有經手人、公司印鑑等，與坊間出售之現金收據樣式無異，故縱使被告有為「阿陳」、謝承輝影印本案收據，惟尚無證據可證被告知悉其協助影印之本案收據後來係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所用。從而，本案無積極證據足以認定被告係交付本案收據給證人許○銘之人，復無證據證明被告於協助影印本案收據時，已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並為遂行或幫助他人詐欺取財等犯行而協助列印本案收據之情事，故自難徒以被告辯解有瑕疵，即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㈤、至公訴人以「小陳」、「謝承輝」、謝易呈等人與被告交好，而被告與謝易呈於另案涉嫌擄人勒贖，於112年間經警查獲，若前開人等為被告友人，理應為警併為查獲，並留存指紋，故本件於113年進行指紋鑑定時，理應不僅有被告指紋遭檢出，因此認被告辯稱係其他友人委託列印，不足採信，且衡以詐欺集團為製造斷點，由不同人為各階段事情，故證人許○銘不認識被告，亦屬正常，另依證人許○銘所述其自案發當日抵達臺北至與被害人見面收款，其中尚有近6小時，亦可能有不同詐欺集團成員先製作完收據、工作證再交付證人許○銘作為詐騙之工具，故認被告辯稱自己與詐欺集團無關，不足採信。經查，被告雖與謝易呈涉嫌擄人勒贖而於112年間遭警查獲，然此與被告是否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實屬二事，更無所謂被告與「小陳」、「謝承輝」為友人，被告於112年間為警查獲時，「小陳」、「謝承輝」即會一併為警查緝且留存指印之情事。又查被告過往素行，並無任何有關詐欺取財之前案，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院卷第77頁至第82頁），難認被告過往有加入詐欺集團或參與詐欺取財犯罪之事實。而詐欺集團為製造斷點，由不同人為各階段事情，雖為常態，然本件依現有卷證資料，尚乏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以自己參與本案犯罪之意思，協助任何詐欺集團成員進行本案收據之影印或交付本案收據給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或證人許○銘之事實，故公訴人所舉證據，僅能證明被害人確有遭人詐騙並受有損失，及被告曾碰觸過本案收據之事實，然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有參與本案實行詐騙被害人之犯行，亦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被告有以自己參與犯罪之意思，從事其他涉犯行使私文書等不法犯罪行為，更無從排除被告僅係於案發前受他人之託影印收據而曾碰觸本案收據，然實際並未參與本次詐欺取財等犯行之可能性。
四、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證據，其證明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心證，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昭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惠欣、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王惟琪
　　　　　　　　　　　　　　　　　　　法　官　許凱傑
　　　　　　　　　　　　　　　　　　　法　官　涂光慧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